服务承诺书

福建省水产研究所：

[bookmark: OLE_LINK88][bookmark: OLE_LINK19]我方郑重承诺，在参与漳湾作业区18-20号、21号泊位新建工程占用自然岸线生态恢复论证的报价中，将严格遵守以下承诺：
1. 我方保证提供的所有报价文件真实、准确，不存在任何虚假信息。
2.如我方中标，我方将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3.我方承诺在接到成交通知后，3个工作日内与询价方签订合同。超过3个工作日未与询价方签订合同的，询价方有权将该招标项目交由本次报价的次优方案的商家履约。
4. 我方承诺在合同约定的工期内完成工作任务，并保证工作任务质量达到或超过招标方的要求。若不能在合同约定工期内完成符合质量要求的工作任务，招标方有权终止合同，停止支付服务费用。
5.我方承诺在项目执行过程中，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，确保安全生产，承担全部安全责任。
6. 我方承诺本项目成果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均属于福建省水产研究所，做好项目保密工作，不将本项目资料与成果向第三人披露、转让或用于本项目外的任何目的。若我方发生泄漏与本项目相关的数据、报告等内容，则由我方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本承诺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，具有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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